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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企业）备案职业技能等级
评价机构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2〕58 号），《中

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办发〔2023〕9号），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备

案事项办理的通知》（云人社函〔2022〕56 号）。

二、政策有效期

长期。

三、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

支持方向：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备案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用

人单位后自主开展评价活动。企业对新招录或未定级职工，可根据

其日常表现、工作业绩，结合职业标准和企业岗位规范要求，直接

认定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打破学历、资历、年龄、比例等限制，

对技能高超、业绩突出的一线职工，可直接认定高级工以上职业技

能等级。对解决重大工艺技术难题和重大质量问题、技术创新成果

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师带徒”业绩突出的高技能人才，可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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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对引进的高层次技能人才，可单独评定高级技

能等级。

申报条件：国资委云南省省属企业名单中的企业，或中央驻滇

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

四、申报材料

1. 云南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用人单位评价机构备案申请表。

2. 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3.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实施方案。

4. 企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制度清单。

5.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工种）和标准目录清单。

6.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工种）培训大纲及教材清单。

7.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工种）题库或卷库清单。

8.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主体职业（工种）评价的场地、设施、设

备配置情况清单。

9.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人员名册。

10.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督导人员名册。

11.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队伍分布情况表。

12.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机构评价情况统计表。

13.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机构培训情况统计表。

五、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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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时限：材料齐备的情况下，一般 30 个工作日办理完毕。

联系电话：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0871-67195734。

申报机构向本单位注册地评

价指导部门提交备案相关材

料。

州（市）评价指导部门

受理（企业是否符合条

件、材料是否齐全）

州（市）评价指导部

门评审

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www.

osta.org.cn）统一公布。

省级评价指导部门备案，并报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备案。


